
短文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可是读
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短文读后感篇一

每次吃鱼，奶奶先把鱼头夹在自己碗里，将鱼肚子上的肉夹
下，极仔细地捡去很少的几根大剌，放在我碗里，其余的便
是爸妈的了。当我也要吃鱼头时，她总是说：“奶奶喜欢吃
鱼头。”说若眯缝着眼，用筷子夹起鱼头，用没牙的嘴，津
津有味地嘬着，不时吐出一块块骨头，我一边吃着没剌的鱼
肉，一边想：鱼头一定很好吃吧!

开学第三天上午，我们学校到亚细亚影城看电影，提前半小
时回到了家，一看，奶奶不在家，大槪烧好了饭菜到邻居家
去闲谈了吧。我肚子饿了，打开碗橱一看，嘿，今天又是吃
鱼，只见一条烧好了的鲜嫩的鱼放在碗柜里。鱼头不是很好
吃吗?今天乘奶奶不在家时我来尝一尝，我拿了筷子把鱼头夹
下来就吃，一咬硬梆梆的都是鱼骨头,我把鱼骨头一根一根地
用牙齿咬，用手拨，总算啃掉了半个鱼头，一点鱼肉都没吃
到，奶奶喜欢吃鱼头,难道原因在另外半个鱼头中，我耐着性
子继续往下啃鱼头，啃啊,啃啊!啊哟!舌头被戳破了，就是吃
不到鱼肉。一句话，鱼头骨头多，肉少，不好吃，奶奶怎么
说她喜欢吃鱼头，还吃得那么津律有味，喷啧有声呢!哦!我
明白了。

星期天，妈妈又买了鱼，奶奶烧好后,中午吃饭时端上了饭桌。
我一看到鱼，还没等奶奶“行动”起来，我就拿了筷子抢着
把鱼头夾了下来，放进自己的碗里，又夾了一块鱼肚子上的
肉,挑去大刺，放在奶奶碗里，奶奶一看就说：“孩子，你怎



么吃鱼头。你吃鱼肉，鱼头给我吃,我喜欢吃鱼头。”我对奶
奶调皮他眨了眨眼说：“我也喜欢吃鱼头。”说着我就夹起
鱼头，用我小小的牙齿把鱼头上的骨头一根根地咬下来，并
把每根鱼骨头都放在嘴里啧啧地吸着上面的.鱼汁，还从鱼肋
边挑出点没剌的肉来，给奶奶看了看说：“鱼头里的肉最好
吃!”一边吃下了这与鱼肚子上比起来只有百分之一大的鱼肉。
奶奶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

短文读后感篇二

《甲骨时光》是我读过的最有震撼力的书，不是吗？

我还未开始读时，已经对书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
对甲骨和甲骨文都一无所知，它们出现在哪个时期，哪个朝
代都不知道。因为无知，所以好奇。这就是我和这本书相遇
的起因。

每个时代，都是舞台，而舞台上的演员，永远在变化。《甲
骨时光》中的舞台，一个让我穿越到起源于一九二八年冬天
的一个晚上，另一个越过的跨度更大――商王帝辛在位的.第
二十五个夏天――也就是书中他开始牙痛的时候。作者以两
种截然不同的时代舞台，分别打造出了两批截然不同的演员。

一九二八年中国的杨鸣条，梅冰枝，蓝保光母子，外国的明
义士，怀特主教，以及日本的青木雄泽，都出于对甲骨的兴
趣而来到河南安阳进行研究。作者写其考古挖掘的同时，又
穿插了一些商朝时期贞人大犬、宛丘巫女和商王帝辛的故事，
既写出了河南安阳甲骨的来源，又为整本小说增加了神秘色
彩。这些商朝的故事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见过似的，
笔调又不失幽默，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引起共鸣。

《甲骨时光》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在于一幅作者不断提
到的三折画。它被怀特主教偷偷运回加拿大后，由巴黎卢浮
宫的一个专家小组重新复原到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内，成为



镇馆之宝。而现在多伦多布罗街的博物馆内，解说员会介绍，
这三幅伟大的作品是怀特主教在战乱时的中国从一个即将倒
塌的山中寺庙里抢救出来的。小说最后用戏谑的笔调写
到：“对于这些话，你只要相信一半就可以了”.的确，历史
的意义就在于：没有人真正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

之所以说《甲骨时光》是我读过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不仅是
因为它在时空上大加作祟，也是因为它通过故事角色的表达
同时写出了作者自己对甲骨的所思所想。而且它虽然属于虚
构小说，文风却近于纪实，而我作为一位经验较浅的读者，
在读完后记之前，居然以为它所讲述的故事全都为事实。

这也是我读过的唯一没有主角的小说，换一种说法，就是主
角太多，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其实，当我读过第三遍后――
古人也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发现完全没有
必要去死死记住每个人在小说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因为随
着甲骨的历史，故事，每个人物都会因为甲骨而有所联系，
有所改变。例如杨鸣条与蓝保光亦师亦友的情谊，大犬从最
初的忠诚到最后的颓废。甲骨的变化，带来了所有人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如果非得讲出这部小说的核心角色，那么非甲
骨莫属。

如果说到这部小说的文艺色彩，那么我个人觉得略有欠缺，
当然也可能是我理解不了如此严谨的文风。虽然商朝部分的
描绘为整部小说增色不少，但相比之下主要的部分更为平板
严肃一些。自然，这只是我作为读者一个主观的想法。从客
观考虑，严谨的文风可能也与考古这门学问，或作者本身的
喜好有关。

这本书我仍旧一次次，一遍遍地读着，每读一次，每思考一
次，每有一个独立的见解，我都觉得，似乎我在挖掘甲骨片。
那些思想，那些问题，本就是深深地埋藏在灵魂深处，我只
不过花了脑细胞和时间去把它们挖出来。这一切，犹如博尔
赫斯所认为的――“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



花了力气把它找出来”.

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无限知。《甲骨时光》总是让我读
不过瘾，因为它不仅让我看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对于
中国古文化的重视，而且也同样让我感受到知识海洋的广阔
无边，多层多元。

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永远是变化。

短文读后感篇三

你想了解神奇的动物世界吗?

你想知道一个发生在狼身上的真实故事吗?

就请你阅读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狼王梦》吧。

书中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一只叫紫岚的母狼在绝
境中生了五只狼崽，其中一只被寒冷夺去了生命。紫岚为了
把狼崽培养成狼王，费尽了全力，却没有得到回报。但她没
有放弃，为了这个梦想，母狼紫岚和她的孩子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

这是一个关于狼，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梦想的故事。

母狼紫岚的努力虽然一次次失败了，但她并没有气馁，反而
勇往直前，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

从暑假开始那天起，每次，我和妈妈晚饭后去散步，总能看
见两个小孩在学武术。

记得，第一次看到时，他们还踢着腿走得摇摇晃晃的，脚也



蹬得无力。期间不时能看到教练给他们扶一下手，摆一下腰，
有时候还踢上一脚，但是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直都没有怨言。
甚至有一天还看到教练撩起一个孩子的衣服对另一个孩子说：
“你看，她腰上的乌青已经好几天了，那是她练习不够认真
时，我踢的。”经过近两个月的练习，现在的他们已经能像
模像样的摆臂、踢腿、跨步，一招一式是蛮有气势的了。虽
说还不能和他们的老师相提并论，但也是初露锋芒了。

所以，如果没有坚持，怎能成就梦想?

短文读后感篇四

《钓鱼的启示》是课本里的一篇文章。作者回忆了自己11岁
时的一段经历：那天晚上，他和父亲一起钓鱼，在离鲈鱼捕
捞开放还有两个钟头时，钓到了一条漂亮的大鲈鱼。虽然当
时四周没有一个人，虽然他万般不舍，但父亲坚持让他把鱼
放回湖中。正因为他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在以后漫
长的人生道路上，他抵制住了许多诱惑，最终走向成功。

道德只是个简单是与非的问题，实践起来却很难。这句话让
我沉思很久。的`确，当你买东西时，老板多找给你5元、10
元，你会怎么做?当你试卷上有一处错误，老师没发现，少扣
了10分，你会怎么做，这些问题，回答起来都很简单，但落
到实际行动中，还那么简单吗?5元钱，可以买不少喜爱的零
食，你能抵制住美食的诱惑，毫不犹豫的把钱退还吗?“分、
分、分，学生的命根!”多出的10分，你舍得减回去吗?各种
各样的诱惑，常常会使我们在“明知不对”的情况下，还做
出错误的抉择。道德的抉择，往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给自己定了一个“每日四问”，其中
一个就是：“我的道德今天又没有很大的进步呢?“这个方法
真好!一个人，只有从小注意到自己的道德，时时刻刻警醒自
己，才能获得时间道德的勇气和力量。到的抉择是艰难的,我



们要三思而后行哪!

短文读后感篇五

交织又拆线，终有些想说却想随之遗忘，仿佛……想拾却想
随之遗落；偏又敌不过时光荏苒，回首潸然。我印象中极为
深刻的倒不是你室友忽然的死讯对你可能造成的影响，为此
你们做了一幅篇章来追溯，反倒是那位打扫宿舍的大妈拿了
你的东西又吃了剩你的面包，令你愤愤了多日；倒不是你曾
说了不喜欢陈绮贞，一度引发一片对你的冷嘲，反倒是你记
录那么多与好友的交流，其中we小姐曾说及她的……丝袜控
男友。

高一时在《萌芽》读到《下一站，西单》，顷刻被它无法言
说因由地倾倒。为此我想方设法了解了你，通过我所能动用
的大部分资源。那时《青春禁忌游戏》刚出版。我又在《萌
芽》读到《1987再不是20xx》（那时的名字还是《1987不再
是20xx》；我至今无法巨细分辨其中的微妙。），悄然在教室
里心怀惬意地落了泪。奈何你的每一句话都那么惬意，奈何
你的每一个词都仿佛别有深意。却是要我说出你的文字究竟
好在哪儿，我也是怎么也难以描摹；因对我实在太特殊，那
气息吞吐于我内心的柔软，阅读不仅仅是释放。

读书会上你说那时你可以为着有一句可供玩味的话来写作一
篇文，可我却极难记得你曾这样刻意。譬如优秀的作家越难
被解构，越轻盈被解读。或许你尚还不及，终将列入此列。

《四个四重奏》（我不确定这名字是否源自t.s.艾略特的同名
诗）读到最后一行“我爱你。我爱你。”那种在文末瞬间被
这样简单的词组融化的阅读知觉真是难以抒发，只好默默收
于心底。同样的三个字，同样在文末，之后《萌芽》发表的
《我爱你》并没有来得及收入这本书；奈何这次仿佛被翻版
的阅读知觉，依然惊心动魄地令我心平气和。如是欣喜，如



是信赖。书中大部分作品都写于上一本长篇《下一站，西单》
出版前。我惊诧于这部长篇中《安，妮》故事的再现，不然
我也快要忘了这部短篇；惊诧于《下一站，西单》竟这样被
扩写，仿佛令时光，来不及等一等。那远霞的近影，仍然是
看不清晰的，须要退回到一个别致的角度，侧一侧脑袋，与
观赏的同时在心中描摹。于是长篇《下一站，西单》中冗长、
繁复、错综、流线、内敛及外延、轻缓及沉静的文字，及到
最后一章，即短篇《下一站，西单》时，多少令人感到释怀。
故事被说圆了么？这不重要。人物各自有了个去处么？这不
重要。说了那么多，外乎于故事演绎、人物关系，仅仅小说
本身的东西，都说得够了。

我多欢喜这个说法，小说叙说的是小说本身；故事叙说的是
故事本身。这样小说文本实在可以被二次解读。时光，请等
一等，换一些角度，那远霞的近影，我们一起描摹。


